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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7/2021_2022__E5_9B_BD_E

5_AE_B6_E5_8F_B8_E6_c36_47879.htm 第三节 公民的基本义

务 1、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义务； 2、遵守宪法和法律；

3、保守国家秘密，爱护公共财产，遵守劳动纪律，遵守公共

秩序，尊重社会公德义务； 4、维护祖国安全、荣誉和利益

义务； 5、保卫祖国、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

民的神圣职责。依法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

国公民的光荣义务。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没有服兵役的

义务，劳改判刑的人不得服兵役，全日制学校的人缓征，家

里唯一劳动力的缓征；有人问独生子女是不是可以缓征？注

意只有在该独生子女是维持家庭生活的惟一劳动力时才可以

缓征，否则不可以。 6、依法纳税； 7、劳动的义务、受教育

的义务； 8、其它义务，如“夫妻双方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

”，“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，成年子女有赡养

扶助父母的义务”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